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企业名称争议裁决人员告知书

津(西青)市场监管争字〔2026〕01-3号
欧文斯科宁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:

欧文斯科宁（天津）保温材料有限公司：

欧文斯科宁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的名称争议申请，我局已于2026年 4月 30日受理。根据《天津市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进行裁决。裁决人员为 梁连娟、任瑞迪、陈薪宇  。如认为裁决人员与申请事项有利害关系或者与当事人、代理人的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，可以在接到本告知书3个工作日内口头或书面申请裁决人员回避。逾期未申请的，我局将自受理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行政裁决。

      (登记机关印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04月30日
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三份，送争议双方各一份，登记机关归档一份。

